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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7年之前於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所作決議  

 
 
背景  
 
  在 2008年 4月 3日小組委員會閉門會議上，委員要求秘書處擬

備文件，把法律事務部的文件 (LS36/03-04號文件 )及政府當局的文件

(CB(2)966/03-04(01)號文件 )所載有關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下稱 "安理會 ")所作決議的安排加以整合。經整合的有關安排載於下

文。  
 
 
在 1997年之前於香港實施安理會所作決議  
 
2.  英國《 1946年聯合國法令》 (United Nations Act 1946)訂明，

如安理會要求英國的英皇政府採取任何措施，實施安理會作出的任何

決定， "英皇可藉樞密院頒令，訂定其認為可使該等措施有效實施的所

需或適當條文 "。此等樞密院頒令可擴展至適用於英皇領地的任何部

分，以及屬於英皇管轄範圍內的任何其他領土。該法令的文本載於

附件A。  
 
3.  在 1997年 7月 1日前，有關的樞密院頒令的文本在英國擬備。

《 1946年聯合國法令》第 1(4)條規定，根據該法令作出的樞密院頒令必

須在其開始生效前提交議會。當時，如果該項頒令擴展至適用於香港，

香港必須在憲報予以刊登。在 1990年至 1997年 6月 30日期間，英皇政府

曾發出超過 20項此類樞密院頒令，並將之延展至適用於香港。《United 
Nations Arms Embargoes (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5》 (《 1995
年聯合國武器禁運 (屬土 )令》 )(1995年第 249號法律公告 )是其中一個例

子。該項頒令的目的是實施安理會就利比里亞、索馬里、前南斯拉夫

及盧旺達所作出的決定。該項頒令由女皇會同樞密院於 1995年 4月 11日
作出、於 1995年 4月 25日提交議會、於 1995年 5月 16日開始生效，並於

1995年 6月 16日在香港憲報刊登。  
 
4.  委員亦可參考政府當局於 2004年 1月 9日致前小組委員會秘書

的函件 (立法會 CB(2)966/03-04(01)號文件 )(載於附件 B)。政府當局表

示，當安理會所作決議訂明的制裁措施需在香港實施時，聯合王國政

府會草擬一項樞密院頒令，指明實施的制裁措施、觸犯頒令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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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誰人獲授權執行等。聯合王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會把頒令擬稿轉

交香港政府 (下稱 "港府 ")，以便港府提出意見。聯合王國外交及聯邦事

務部並會擬備頒令的正式文本，以及通知港府頒令由何時生效。港府

會安排在政府憲報刊登有關頒令，並發出新聞稿，公布頒令訂明的制

裁措施。 

 
5.  所有擴展至適用於香港的此類樞密院頒令在 1997年 6月 30日
午夜 12時已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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